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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细则
	序号
	评分内容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1
	生产面积
	  20
	水稻种植面积湖区200亩以上，丘陵区150亩以上，复种指数180%以上的，计16分，每增5个百分点，加1分。
	

	2
	粮食产量
	15
	单产高于当地平均产量5%的，计12分，每增（减）1个百分点，加（减）1分，满分15分。
	

	3
	早稻集中育秧
	10
	落实早稻集中育秧任务，且吻合率达95%以上的，计8分，每增（减）1个百分点，加（减）0.4分。
	

	4
	机抛机插水平
	10
	机抛机插面积达50%的，计5分，每增（减）1个百分点加（减）0.1分。
	

	5
	化肥农药减量增效
	10
	采取科学施肥，种植绿肥，开沟排水、低茬收割、粉粹还田等措施，化肥减量1%以上的，计10分，每减少0.1个百分点，扣1分。
	

	
	
	10
	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100%，采取绿色防控措施，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责任，农药减量2%以上的，计10分，每减少0.1个百分点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6
	粮食质量
	20
	早专晚优，优质稻种植面积占中晚稻种植面积的95%以上的，计10分，每减少1个百分点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
	
	采取降镉措施，稻谷镉含量抽检合格率90%以上的，计10分，每减少1个百分点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7
	其他事项
	5
	生产安全，遵纪守法，服从区、乡、村三级管理的计5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	

	8
	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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